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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宁市市场监管执法技能竞赛实施方案 
 

为深入推进市场监管系统“八五”普法工作，切实提高市

场监管人员依法行政能力和行政执法水平，通过举办我市市场

监管执法技能竞赛，充分发挥职业技能竞赛引领示范作用，提

升市场监管人员专业执法技能水平，推动我市市场监管能力专

业化建设。为顺利举办济宁市市场监管执法技能竞赛，特制订

本实施方案： 

一、组织机构 

本次竞赛为市级二类技能大赛，由济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、

济宁市总工会共同主办。为加强赛事组织管理和协调推动等工

作，竞赛成立济宁市市场监管执法技能竞赛组委会。组委会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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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济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法规科，负责竞

赛的具体组织实施和日常协调工作。 

二、竞赛项目及内容 

1. 宪法； 

2. 党内法规； 

3. 民法典及行政处罚法、行政强制法、行政许可法、行政

复议法及实施条例、行政诉讼法等； 

4. 市场监管法律法规规章：包括市场主体登记法律制度体

系，信用监管法律制度体系，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体系，反垄断

法律制度体系，反不正当竞争法律制度体系，价格监督检查法

律制度体系，广告监管法律制度体系，网络交易监管法律制度

体系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制度体系，产品质量法律制度体系，

食品安全监管法律制度体系，药品、医疗器械、化妆品监管法

律制度体系，特种设备安全法律制度体系，计量法律制度体系，

标准化法律制度体系，认证认可和检验检测法律制度体系等。 

具体法律法规规章范围及内容参考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

市场监管法律法规规章数据库。 

三、参赛范围 

各参赛单位在职在岗的市场监管执法人员，无违法违纪行

为的，均应报名参赛。 

已获得“中华技能大奖”“全国技术能手”“山东省技术能

手”的人员，不再以选手身份参加决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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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竞赛安排 

竞赛分为初赛、复赛、决赛三个阶段。 

（一）初赛。各县市场监管局、各相关直属事业单位组织

各自单位市场监管执法人员注册，参加在线考试。 

（二）复赛。各县市场监管局、各相关直属事业单位自行

组织复赛并选拔一支代表队参加决赛，每支代表队由 5 名参赛

队员组成，各代表队设领队 1 名，由参赛队员兼任。 

（三）决赛。决赛分为个人决赛和团体决赛。采取现场集

中竞赛的方式，由竞赛组委会办公室负责组织。 

1. 个人决赛成绩为参加现场集中竞赛的得分，由高到低排

序（如遇得分相同且影响排名，分数相同者进行加赛）。 

2. 团体决赛总成绩由初赛参与率和团体决赛成绩分别赋

分；其中初赛参与率(各县市区参加初赛的人数/持有执法证的执

法人员数)占比 20%，团体决赛成绩（各团体 5 名参赛队员个人

决赛成绩之和/5）占比 80%。团体决赛总成绩计算公式为：团体

总成绩=团体决赛成绩×0.8+20×初赛参与率。 

五、报名方式及要求 

各参赛单位应于 7 月 15 日前确定本次竞赛活动联络员，并

将联络员名单发送至竞赛活动指定邮箱。 

联 系 人：齐麟 

报名邮箱：jnscjgjzcfg@163.com 

六、奖励措施 

（一）个人奖项。对获得个人决赛第一名的参赛选手，符




